关于《安徽省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千百亿”企业培育行动方案（2024-2027年）》（征求意见稿）起草情况的说明

一、起草背景
2023年9月，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实施《关于强化创新引领推动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围绕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环节，实施“千百亿企业”培育行动。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和《指导意见》有关要求，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先后赴合肥、滁州、宣城、六安、阜阳等地开展现场调研，学习借鉴广东、重庆、江苏等地培育企业发展的经验做法和创新举措，结合我省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产业发展实际情况，经与部分重点企业和省有关部门初步沟通后，起草形成《安徽省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千百亿”企业培育行动方案（2024-2027年）》（以下简称《行动方案》）征求意见稿。

二、总体考虑

我省现有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产业链企业470余家，其中12家百亿企业2023年度营收达到2800亿元，占全省光储产业规模总量的75%。龙头企业营收占比高，影响力大，对产业链的拉动作用强，是我省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推动“千百亿”龙头企业群体发展壮大，加快专精特新企业群体梯度培育，有利于夯实全省光储产业发展底座，构建协同高效光储产业生态，增强产业链供应链发展韧性和竞争力，对加快促进我省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行动方案》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考虑：
一是坚持企业主体。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突出企业主体作用，强化政策引导和精准服务，坚定企业发展信心，引导全省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企业聚焦主业、壮大发展。
二是坚持以强促大。构建全省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千百亿”企业培育工作机制，支持产业链各环节骨干企业加快理念、技术、产品、管理和模式创新，推动龙头企业在保持技术领先的基础上继续做大规模体量。

三是坚持协同发展。深度分析产业链结构，把握优质企业梯度培育的重点领域和方向，发挥龙头企业引领作用，强化配套环节专精特新发展，加快构建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相互依存、协同高效的产业发展生态。
四是坚持分类施策。坚持锻长板和补短板相结合，根据行业特点和企业发展阶段，分类帮扶、梯度培育，促进各环节实力提升，实现全链条收益增值。
三、主要内容

《行动方案》包括总体要求、培育体系、重点工程、保障措施共4个方面内容。

总体要求方面，提出聚焦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制造、应用等关键环节，以“千百亿”龙头企业壮大发展为主要目标，以专精特新企业梯度培育为工作重点，统筹资源、综合施策，加快构建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相互依存、协同高效的发展生态。到2027年，力争在全省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领域培育2家千亿级领军企业、20家以上百亿级重点企业、40家以上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50家以上省级专精特新企业，全省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产业兵团式作战、集群式发展的态势基本形成，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明显提升，龙头企业规模、质量、效益和创新能力显著提高。
培育体系方面，提出构建科技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行业龙头企业-领军企业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
重点工程方面，提出实施五大工程，即创新能力提升工程、龙头企业提质工程、企业规模壮大工程、协作配套强链工程和要素资源赋能工程。明确提出创建高水平创新载体、支持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技术成果转化应用、加快企业产品提档升级、加快推进“智改数转”、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推动重大项目加快建设、支持企业实施兼并重组、持续推进产业招大引强、补齐产业链条短板、延伸布局后端服务、建立协作配套机制、保障重大项目用地用能、加强财政金融支持、夯实人才资源支撑等15项具体任务。

保障措施方面，提出加强组织领导、夯实工作基础、强化精准服务等3项具体措施。


